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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26 证券简称：达嘉维康 公告编号：2026-037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公司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公

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2026年 5月 19日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6

年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 25亿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济草

堂”）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麓山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分别

签订了《保证合同》，同意共同为全资子公司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嘉医药”）提供总额度人民币 8,000万元的保证担保；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

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人民币 1,000 万元的保证

担保。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


2

（一）被担保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632532092

2、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茯苓路 30号

3、注册资本：33,020.0005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毅清

5、成立日期：2004年 6月 1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

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品批发；食品销售；保税物流中心经营；城市

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站

经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

食品（预包装）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五金产品零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

批发；医用口罩批发；专用设备修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软件开发；供应用仪器仪

表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达嘉医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达嘉医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100%。

9、达嘉医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22,383,738.52 3,884,614,419.70

负债总额 2,865,323,086.14 2,924,677,408.69

净资产 857,060,652.38 959,937,011.01

科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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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836,066,824.16 749,433,769.89

利润总额 -130,590,554.85 -12,355,219.12

净利润 -115,118,197.75 -9,758,854.34

（二）被担保人：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信用代码：914301007072445008

2、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7号

3、注册资本：7,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毅清

5、成立日期：1992年 11月 20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保

健食品生产；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天济草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天济草堂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99.99%。

9、天济草堂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3,623,495.55 625,226,946.59

负债总额 386,012,350.51 382,419,644.99

净资产 237,611,145.04 242,807,301.60

科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8,493,422.73 19,322,227.45

利润总额 42,346,732.06 5,737,205.14

净利润 37,092,985.50 5,196,156.56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达嘉医药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麓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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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务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3、保证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最高债权额：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6、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

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

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7、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三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权人

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律法

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二）天济草堂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2、债务人：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6、担保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

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

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

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在

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

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

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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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

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

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

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

署无需保证人确认。（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

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

债权的一部分。

7、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

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

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

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

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

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债权

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

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

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

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8）

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50,0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8.03%；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余

额为165,557.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1.27%。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达嘉医药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48,00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47%，公司对达嘉医药累计提供担保总余额为122,931.9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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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2.6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天济草堂担保额度

总金额为12,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7%；公司对天济草堂累

计提供担保总余额为6,3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5%。公司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

及诉讼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麓山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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